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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荔城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开展十二月份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区消防救援大队、应急管理局、工信局、商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深刻吸取山西吕梁市永聚煤矿办公楼火灾事故教训，强力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2023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确保全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区安办联合区消安办组织开展十二月份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导检查时间

    2023年12月25—29日

二、督导检查要点

（一）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重点检查消防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动员部署、传达学习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专项行动方案制定等情况。重点检查企业是否了解熟悉专项行动阶段安排、企业负责人“五个带头”内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全体从业人员熟知安全逃生出口（或避灾路线）、摸排重大事故隐患底数、组织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建立工作台账等情况。

（二）消防安全工作：结合冬季火灾风险特点，重点检查人员密集等高风险场所。1.大型商业综合体。重点检查消防设施运行和维护保养情况，是否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日常防火巡查检查登记情况，综合体内KTV、酒吧、影院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用火用气安全、防火分隔、应急预案制定等内容，以及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占用锁闭等情况。2.公共聚集场所（酒店）。重点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消防设施运行和维护保养情况，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消防安全演练、培训和教育，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日常防火巡查检查登记情况，微型消防站建设等。3.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检查企业厂房、库房、员工宿舍是否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为芯材的彩钢板搭建，是否违规使用聚氨酯泡沫等易燃可燃材料装修或者作隔热保温层。对厂中厂等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是否明确牵头管理单位，是否对共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设施设备实施统一管理。建筑防火间距、防火防烟分区、消防设施设置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保持畅通。
    三、人员组成及名单

    十二月份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由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领导带队，并抽调相关人员组成。具体安排如下：

    组长：陈  暄  区地震工作中心副主任

          卢  柱  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组员：许风清  区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股科员

          黄晓彬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庄  威 区商务局服务业股干部

          陈绍杰 区工信局干部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工作要求。要充分应用座谈交流、“四不两直”、明察暗访等方式，强化业务指导服务，加强重大隐患标准解读阐释，提高督导检查质效，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搞层层陪同接待，轻车简从、廉洁自律，严防摆拍式、蜻蜓点水式检查。原则上督导检查单位不少于2家。
（二）注重检查实效。要聚焦安全基础薄弱、问题隐患突出单位，带着问题、带着专家直奔现场、直奔一线，切实指导帮助各地摸出隐患、查出短板、解决问题。将排查出的隐患、整改、责任情况清单化，并落实“四个清单”管理、闭环管理。要聚焦查找整治一批重大隐患或突出问题，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三）加强结果应用。对现场发现的隐患、违法行为和监管记分情形要立即交办监管部门依法处置，特别是对发现的重大隐患，要依法挂牌督办。区安办将充分运用督导检查结果，将督导检查和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内容，做到有清单、有台账、有闭环、有运用，切实提升督导检查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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